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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 

加快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的指导意见 

渝府办发〔2019〕98号 

各区县（自治县）人民政府，市政府有关部门，有关单位： 

加强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，是党中央、国务院的重大部署，

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抓手，是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的示范

平台，是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的具体举措，是促进农民增收、

助推脱贫攻坚的有效途径。为加快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，推动乡

村产业振兴和脱贫攻坚，经市政府同意，提出以下指导意见。 

一、总体要求 

（一）指导思想。 

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学

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“三农”工作重要论述，全面贯彻落实

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提出的“两点”定位、“两地”“两高”目

标、发挥“三个作用”和营造良好政治生态的重要指示要求，牢

固树立和践行新发展理念，紧紧围绕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线，

坚持质量兴农、绿色兴农、品牌强农，突出“生产+加工+科技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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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展内涵，强化产业转型升级、现代要素集聚、体制机制创新、

利益共享共赢，发挥技术集成、产业融合、创业平台、核心辐射

等功能，高起点、高标准打造现代农业先行示范区，形成可复制

可推广的典型和经验，引领农业质量变革、动力变革、效率变革，

带动区域农业产业结构调整，促进农民就地长年稳定增收就业，

推动乡村产业振兴，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，助力打赢打好脱

贫攻坚战，全面促进乡村振兴。 

（二）基本原则。 

政府支持，市场运作。强化政府引导、规划引领、政策支持、

机制创新、公共服务和基础配套，充分发挥市场主体在产业发展、

投资建设、产品营销等方面的主导作用，引导社会力量参与产业

园建设。 

统筹整合，突出重点。统筹各级各类涉农园区建设，开展国

家级、市级、区县级“三级联创”，整合力量集中建设一批重点

产业园。 

以农为本，共建共享。坚持姓农、务农、为农、兴农宗旨，

防止非农异化，严守政策底线。完善利益联结机制，推动小农户

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，让农民分享产业园发展红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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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态优先，绿色发展。发展绿色产业，创设有利于推动农业

绿色发展的政策措施，推广绿色模式，建立绿色、低碳、循环发

展长效机制。 

（三）主要目标。 

到 2022年，积极争创一批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，开放式创

建一批市级现代农业产业园和区县级现代农业产业园，市级层面

集中打造 20个重点现代农业产业园（名单见附件），形成以国家

级现代农业产业园为龙头、市级现代农业产业园为骨干、区县级

现代农业产业园为基础的发展格局。将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成为

优势特色产业引领区、现代技术与装备集成区、农业产业融合发

展展示区、新型经营主体创业创新孵化区、现代农业示范核心区。 

（四）发展导向。 

主导产业提质增效，示范引领产业振兴。选定主导产业，充

分遵循区域农业发展需要，选择有一定规模、有深度关联、有发

展渊源、有市场竞争力、有辐射带动效应的主导产业。提升产能

规模，按照企业主体带动、农民参与共建、要素集聚联结的要求，

推广代耕代种、联耕联种、土地托管、股份合作、互换并地等模

式，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。壮大产品品牌，全面推行标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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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生产，强化“三品一标”农产品认证和宣传推介，推进区域公

用品牌、企业品牌、产品品牌培育打造，提升品牌价值。 

产业链条要素集聚，示范引领优先发展。围绕主导产业，形

成产加销一体化发展格局，构建集生产、加工、科技、人才、收

储、物流、销售、服务于一体的农业全产业链。围绕主导产业链

条，土地、资金、技术、人才等生产要素高度聚集，生产规模化、

集约化、产业化、市场化水平较高，基础设施装备完善，生产能

力高效，新品种、新技术、新设备推广应用好，技术集成应用水

平较高，各项建设指标区域领先。 

拓展延伸农业功能，示范引领融合驱动。深度挖掘农业产业

价值、生态价值、文化价值，发掘农业的观光旅游、休闲体验、

生态涵养、科普教育、文化传承等多种功能，依托规模化特色农

业基地，做好“农业+”文章，推进产村融合，发展休闲农业和乡

村旅游等新业态，推动山水林田湖草系统综合治理，实现产业生

态化、生态产业化。 

二、建设标准 

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按照农业农村部明确的标准建设，市

级和区县级现代农业产业园按照以下标准建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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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规模适度。集中成片规模打造现代农业产业园。市级

现代农业产业园面积原则上不低于 5万亩，不超过 20万亩，其中

核心区不低于 1万亩；区县级现代农业产业园面积原则上不低于

3万亩，其中核心区不低于 5000亩。 

（二）产业突出。有明确清晰、相对集中、优势明显的主导

产业 1—2个，覆盖产业园面积达到 50%以上，主导产业产值占

产业园总产值的 50%以上。围绕主导产业，有 2家以上龙头企业

带动，农产品初加工转化率达到 70%以上，加工业产值与农业总

产值比达到 2.5∶1（或二三产业产值与农业总产值比达到

3.5∶1）。 

（三）要素集聚。有 2家以上科研单位为技术支撑，新型职

业农民占农业生产经营者比例达到 20%以上，农业科技贡献率达

到 65%以上。农业机械化率、信息化水平分别高于所在区县平均

水平 5%和 10%以上。土地产出率和劳动生产率高于产业园所在

地区平均水平 30%以上。水、电、路、网络等基础设施配套完备。 

（四）机制创新。“三权”分置改革等各项改革全面深化，

水利基础设施等产权明晰。土地适度规模经营率达到 60%以上，

农户参加合作社的比例达到 70%以上，主导产业 80%以上实行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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